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法官及司法人員法定退休年齡檢討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延長法官及司法人員 1法定退休年齡的

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根據以往及目前的趨勢，司法機構從法律執業者中招

聘的最佳人選顯然是業內極為成功的人士。由於獲委任為法

官或司法人員後收入大減，區域法院或以上級別法院的法官

在司法任命後更不能重投私人執業大律師或律師行列，對許

多執業者而言，何時加入司法機構是至為重要的考慮因素。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堅信延長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

齡有助司法機構招聘最優秀的法律人才。與招聘工作同樣重

要的是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挽留現職法官，讓他們可繼續

以其經驗和才能服務社會。法官及司法人員現時的法定退休

年齡遠較時下多數人視為合理的退休年齡為低。考慮到以上

各點，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二零一四年六月成立内部工作小

組，由一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擔任主席，就法官及司法人員

的法定退休年齡進行檢討。司法機構亦聘請了顧問公司進行

顧問研究。  
 

                                                      
1 “法官 ”指屬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終審法院法官、高等法院法官及

區域法院法官職系的人員。“司法人員 ”指屬於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

區域法院司法常務官、土地審裁處成員、裁判官、勞資審裁處審裁

官、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官、死因裁判官及特委裁判官職系的人員。

是次檢討並無涵蓋特委裁判官職系的人員，因為該職系將逐漸被淘

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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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顧問研究的目的是對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

定退休年齡的所有相關事項進行全面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

作出分析，就應否及如何更改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

齡提出建議，以及評估可能的影響。為了收集司法機構內外

相關持份者的意見 (包括現職法官及司法人員、在過去三年內

退休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在過去三年內曾擔任暫委法官及司

法人員／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特委法官的人員、私人執業大律

師及律師，以及任職不同政府部門的政府律師 )，顧問進行了

問卷調查、專題小組討論和面談，亦研究了其他普通法適用

地區 (包括英國、澳洲、新西蘭和新加坡 )所採用的退休政策

及做法。顧問研究報告摘要載於附件。  
 
 
建議  
 
4. 政府支持司法機構所提出，有關延長法官及司法人員

法定退休年齡及相關安排的建議，詳情如下：  
 
(A) 法定退休年齡  
 
(a) 將終審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和原訟法庭法官的法

定退休年齡由 65 歲延長至 70 歲；  
 

(b)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高級副司法常務官／副司法

常務官及區域法院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維持在 65
歲；  

 
(c) 將土地審裁處成員、裁判官及其他屬裁判官級別的司

法人員的退休年齡，由 60 歲延長至 65 歲；  
 

(d) 保留退休年齡兩級制，即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及以上級

別的法官的退休年齡較高，定在 70 歲；而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以下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較

低，定在 65 歲；  
 

(e) 保留現時可以委任到達法定退休年齡的人士，擔任終

審法院及高等法院法官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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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早退休年齡  
 
(f) 將終審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和原訟法庭法官的法

定提早退休年齡，由 60 歲相應提高至 65 歲；  
 

(g) 為終審法院、高等法院上訴法庭和原訟法庭法官引入

新設的 60 歲法定酌情提早退休年齡，由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決定是否批准酌情提早退休；  
 

(h)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高級副司法常務官／副司法

常務官及區域法院法官的法定提早退休年齡維持在

60 歲；  
 

(i) 為土地審裁處成員、裁判官及其他屬裁判官級別的司

法人員引入 60 歲的法定提早退休年齡；  
 

(C) 酌情延長任期安排  
 
(j) 維持現時適用於各級別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在超逾

法定退休年齡後的酌情延長任期安排，即終審法院法

官的任期可延長兩次，每次三年，而其他法官及司法

人員的任期可延長總計五年；  
 

(k) 訂明可酌情延長區域法院法官的任期，總計不得超過

五年 2；  
 
(D) 過渡安排  
 
(l) 制定過渡安排，讓現職法官及司法人員選擇是否轉至

新的退休年齡或繼續沿用現行的退休年齡。扼要而言，

現職法官及司法人員可在兩年的選擇期內，或直至其

年屆現行的法定退休年齡╱其目前的延任期屆滿為

止 (以較早者為準 )，選擇轉至新的退休年齡。至於在

實施安排當天前已送達退休通知書或辭職通知書的

法官及司法人員，只有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批准其撤

                                                      
2 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獲委任的區域法院法官是唯一不在

現行酌情延長任期安排涵蓋範圍內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組別。  



4 
 

回通知書的申請者，方可行使選擇權。司法機構已因

應終審法院的特別情況提出特定的過渡安排 3；以及  
 
(E) 退休金相關事宜  
 
(m) 維持現行與退休金有關的安排 4。  
 
  

                                                      
3 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 (第 484 章 )第 14(2)(a)條，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和常任法官的退休年齡可延長不超過兩次，每次延長三年。

換言之，目前終審法院法官的任期可延長至其年屆 71 歲為止。為

落實讓有關人員選擇轉至新退休年齡的建議及擬議的酌情延長任

期安排，建議適當修訂第 14(2)(a)條，使現行酌情延長任期安排適

用於在行使選擇權時已年逾 70 歲的首席法官或常任法官。  
 
4 目前的退休金利益包括：  

(a) 根據《退休金利益 (司法人員 )條例》 (第 401 章 )第 25 條，任何

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可供計算退休金的服務期，如屬在 50 歲後兼

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後出任司法職位的可供計算退休金的服

務期，則就所完成的每一個月而言，須當作增加一個月；  
(b) 法官及司法人員若已取得可享最高退休金的資格，即可從可供

計算退休金的服務退休，繼而不中斷服務便立即重行受僱於同

一職級，按合約條款僱用及支取酬金，直至到達法定退休年齡

或延任期滿為止；以及  
(c) 根據《退休金利益 (司法人員 )規例》 (第 401A 章 )第 4 條，用以

計算退休法官及司法人員每年退休金的因數，就該人員的可供

計算退休金的服務期的每一個月而言，為該人員的最高可供計

算退休金的薪酬的 1/675。  



5 
 

5. 下表載列現行和建議法定退休年齡、酌情延長任期年

期、提早退休年齡及最高退休年齡的摘要︰  
 

 
 
 

法院級別 

法定 
退休年齡 

酌情延長 
任期年期 

提早 
退休年齡 

最高 
退休年齡 

 
現行 

 
建議 

 
現行 

 
建議 

 
現行 

建議  
現行 

 
建議 酌情 法定 

終審法院 65 70 6(3+3) 6(3+3) 60 60* 65 71 76 
上訴法庭 65 70 5 5 60 60* 65 70 75 
原訟法庭 65 70 5 5 60 60* 65 70 75 
高等法院— 

司法常務官／高

級副司法常務官

／副司法常務官 

65 65 5 5 60 60 70 70 

區域法院— 
區域法院法官 

65 65 - 5 60 60 65 70 

區域法院— 
土地審裁處成員 

60 65 5 5 - 60 65 70 

裁判法院 60 65 5 5 - 60 65 70 
註 1︰以灰色背景顯示的數字代表對現行安排有所修改。 
註 2︰附有*號的數字表示在 60 至 65 歲期間酌情退休，須經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批准。 
 
 
理據  
 
6. 政府認為司法機構的建議合理，並可發揮關鍵作用，

有助司法機構維持不同級別法院的人手，而這點對確保司法

機構的運作效率和成效，至為重要。我們的考慮因素載述於

下文各段。  
 
(A) 法定退休年齡  
 
7. 政府支持載於上文第 4(a)至 (e)段由司法機構提出的建

議。我們贊同司法機構的意見，認為由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級別法院持續面對招聘困難，因此有需要將高等法院原訟法

庭及以上級別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齡由 65 歲延長至 70 歲。這

樣既可挽留經驗豐富的資深法官，亦可吸引有經驗和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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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法律執業者加入司法工作行列。政府也同意司法機構所

指，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以下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

年齡定為 65 歲，可避免窒礙較低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

事業發展，亦有助注入新血。簡而言之，政府贊同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在二零一八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所述，“提高法
官退休年齡的建議將會帶給社會相當大的實際裨益。這不但
使法官在超逾現行的低退休年齡後，仍可繼續以其經驗和才
能服務社會，也可鼓勵最優秀的人才加入司法機構。”  
 
8. 我們察悉，大部分經研究的海外司法管轄區的退休年

齡都比香港為高 5。雖然這些海外司法管轄區有部分為其各

級法院的法官設定劃一退休年齡，但我們認為退休年齡兩級

制更適合香港司法機構的情況，因此應予保留。  
 
(B) 提早退休年齡  
 
9. 根據《退休金利益 (司法人員 )條例》 (第 401 章 )第
7(1)(b)(ii)條，以下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或之後受聘的法官

及司法人員，可於年屆 60 歲時或之後提早退休：  
 
(a)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常任法官；  

 
(b) 高等法院法官；  

 
(c)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高級副司法常務官／副司法

常務官；以及  
 

(d) 區域法院法官。  
 
10. 鑑於香港是一個小型司法管轄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及以上級別的法官數目亦有限，假設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

年齡按照有關建議延長，而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的

法官仍可在現行的 60 歲法定提早退休年齡退休，便很可能

會令司法機構在司法人手規劃和調配方面遇到極大困難。這

意味着法官可在長達十年的任何時間內 (即 60 至 70 歲 )選擇

                                                      
5 英國和新西蘭的劃一退休年齡為 70 歲，新加坡的劃一退休年齡為

65 歲；在澳洲的聯邦法院架構下，澳洲高等法院、聯邦法院和聯邦

巡迴法院的退休年齡均為 70 歲，家事法院的退休年齡則為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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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司法機構認為這樣安排不利於人手規劃。政府對此表

示贊同，並認為現時提早退休年齡與法定退休年齡之間相隔

五年屬合理，應予以維持。  
 
11. 司法機構亦建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獲賦予酌情權，

批准資深法官可基於健康或家庭等特殊理由，在 60 至 65 歲

期間提早退休，因為部分顧問研究的回應者關注法官可能因

健康和個人問題而需要於 65 歲前退休。政府認為，引入酌

情安排以照顧個別法官的實際需要，是可以接受的。至於高

等法院原訟法庭以下級別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司法機構建議

提早退休年齡與法定退休年齡之間須相隔五年的安排適用

於他們。  
 
(C) 酌情延長任期安排  
 
12. 現有法律條文就法官及司法人員 (一九八七年一月一

日或之後獲委任為區域法院法官者除外 )訂明延長任期的安

排。現行安排如下：  
 
(a)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常任法官的任期可延長不多於

兩次，每次三年；以及  
 

(b) 高等法院法官、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高級副司法常

務官／副司法常務官、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前獲委任

的區域法院法官 6、土地審裁處成員、裁判官，以及

其他屬裁判官級別的司法人員的任期可延長一段或

多段指明時間，總計不得超過五年。  
 
13. 按照司法機構的現行政策，法官及司法人員年屆法定

退休年齡後不會自動獲延長任期，而延長任期只會獲酌情批

准。這個機制讓司法機構可因應運作需要，靈活處理以挽留

超逾法定退休年齡的法官及司法人員。政府同意司法機構所

建議，維持現有酌情延長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任期至超

逾法定退休年齡的安排，即終審法院法官可延長兩次，每次

三年﹔其他法官及司法人員則可延長總計五年。政府亦同意

司法機構所建議，為公平起見，將可酌情延長任期總計五年

的安排適用於所有區域法院法官。  
                                                      
6 並無現任區域法院法官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前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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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過渡安排  
 
14. 為順利實施有關建議，司法機構建議提供過渡安排 7，

讓現任法官及司法人員選擇轉至新的退休年齡或沿用現行

的退休年齡。我們亦察悉司法機構已考慮終審法院法官的特

殊情況，並建議為他們提供特定的過渡安排。政府對這些建

議沒有特別意見，相信司法機構在設計擬議的過渡安排時已

考慮法官及司法人員和持份者的意見。  
 
(E) 退休金相關事宜  
 
15. 據司法機構所指，退休金是吸引私人法律執業者加入

司法工作行列的重要因素之一。司法機構認為，就法官及司

法人員的退休年齡建議的任何修訂，均不應削減他們現時享

有的退休金利益。司法機構認為必須維持現有的法官及司法

人員退休金福利安排。  
 
16. 在延付退休金方面，於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獲

委任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現時如在 60 歲前辭職，只要已完成

符合領取退休金資格的服務期 (即不少於十年 )並獲得首席法

官批准，便有資格在年屆 60 歲時領取延付退休金。在按建

議採用擬議退休年齡後，司法機構建議將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及以上級別的法官辭職後合資格領取延付退休金的年齡相

應調整至 65 歲；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以下級別的法官及司法

人員則維持在 60 歲，即各自適用於有關法官及司法人員組

別的法定退休年齡前五年。司法機構亦建議，法官及司法人

員須完成符合領取退休金資格的服務期 (即不少於十年 )並獲

得首席法官批准才可領取延付退休金的現行安排，應予維持。

政府對此沒有特別意見。  
 
 
財政影響  
 
17. 顧問公司已設計兩個情況，以評估上述建議對財政的

影響。假設所有法官及司法人員在達到新的法定退休年齡時

便離開司法機構，如他們選擇 0%一筆過退休酬金，財政承

擔將減少 1.0148 億元 (-1.62%)﹔如他們選擇 50%一筆過退休

                                                      
7 參閱第 4(l)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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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金，財政承擔則增加 2.0622 億元 (+4.39%)。假設所有法官

及司法人員在達到新的法定退休年齡，並在完成酌情延長服

務的最長年期後才離開司法機構，如他們選擇 0%一筆過退

休酬金，財政承擔將增加 3,520 萬元 (+0.53%)﹔如他們選擇

50% 一 筆 過 退 休 酬 金 ， 財 政 承 擔 則 增 加 2.8856 億 元

(+5.57%)。  
 
 
諮詢  
 
18. 在進行顧問研究期間，顧問公司已收集司法機構內外

相關持份者的意見 8。政府已就司法機構的建議諮詢司法人

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司法人員薪常會 )。司法人員

薪常會全面支持各項建議。鑑於有潛質的人選數目非常有限，

尤其是可委任加入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及以上級別法院的人

選，因此，司法人員薪常會認為司法機構的建議務實，應有

助吸引人才加入司法工作行列，包括在職業生涯較後階段的

私人法律執業者。司法人員薪常會也認為建議同時可挽留經

驗豐富的法官及司法人員，有助司法機構的人手支援。司法

人員薪常會期望建議可盡快實施。司法機構亦會就建議諮詢

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等持份者。  
 
 
  

                                                      
8 顧問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三月至五月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對象涵蓋當

時所有 164 名在職法官及司法人員。除在職法官及司法人員外，可

能受法官及司法人員法定退休年齡變動所影響 (如有的話 )的其他持

份者組別亦獲邀參與問卷調查，包括 21 名在過去三年內退休的法

官及司法人員、在過去三年內曾擔任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高等法

院原訟法庭特委法官的 117 名人員、1 421 名私人執業大律師、8 677
名私人執業律師和 565 名政府律師。  

  
在完成問卷調查後，顧問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九月進行了八次專題小

組討論，參與人士包括 32 名在職法官及司法人員、七名暫委法官

及司法人員╱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特委法官、八名大律師、四名律師

和 15 名政府律師。顧問公司亦分別與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

會和律政司提名的受訪者進行了三次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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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9. 實施司法機構的建議須修訂法例 9，視乎委員的意見

及支持，我們希望盡量在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完成立法

工作。  
 
 
徵詢意見  
 
20.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所載的建議和未來路向，並提供意

見。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司法機構政務處  
二零一八年七月  

                                                      
9 初步檢視結果顯示，《高等法院條例》(第 4 章 )、《退休金條例》(第

89 章 )、《區域法院條例》(第 336 章 )、《退休金利益 (司法人員 )條例》

(第 401 章 )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 (第 484 章 )須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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